
书书书

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
冀人社字〔２０２０〕６２号

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

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雄安新区党工委，省

直各部门人事处：

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

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

策部署，不断激励引导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积极投身疫情防控一线，

在医疗救护、科研攻关、基础预防等岗位积极发挥作用，根据《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

术人员职称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２０２０〕２３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

做好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科研攻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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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等（以下简称一线专业技术人员）职称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优先申报评审。参加疫情防控的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参加

职称申报评审时，不受本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，优先推荐申报，

优先评审，同等条件下向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倾斜。

二、开辟绿色通道。参加疫情防控的一线专业技术人员，可提

前１年申报评审高一级职称或参加专业技术资格考试。做出突出

贡献，获得市级、县级以及省级部门表彰的，提前 ２年申报参评高

一级职称；获得省（部）级以上表彰的，已具备中级或副高级职称

且符合晋升基本条件的，直接由评委会评审认定为高一级职称，可

直接申报参加高一级考试。

三、突出抗疫表现。对投身疫情防控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其

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品德、能力、业绩，可直接作为申报评审职称时

的重要依据，在量化评审时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加分。破除“唯论

文”倾向，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职称评审时，对论文不

作硬性要求，疫情防控中的临床救治情况、病案病例、诊疗方案、关

键核心技术研发成果、流行病学报告、病理报告、药物疫苗研发情

况、试剂检测设备产品研发应用情况、工作总结、心理治疗和疏导

方案等均可作为成果申报参评。免于参加当年专业实践能力考

试，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疫情防控经历可视为一年基层工作经

历，视同完成当年继续教育学时学分。

四、优先岗位聘用。对投身疫情防控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晋

升岗位等级，可不受本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，优先聘用到相应专

业技术岗位。评审通过的，用人单位将其直接聘用到相应专业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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